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09年公开选调机关工作人员笔试准考证

	姓名
	
	性别
	
	照片

	考号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工作单位

及职务
	
	

	考试时间及地点

	考试时间
	考试地点

	
	


笔试须知

1.应试者凭此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在考前15分钟进入考场。
2.应试者进入考场，须自带钢笔（签字笔）、橡皮擦等必备用品，所携带的书籍、资料、移动通讯工具和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物品，应存放在监考员指定的位置。

3.开考15分钟后，迟到者不得再进入考场。开考45分钟后，应试者方可提前交卷出场。离开考场后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进入考场。

4.应试者答完题后，应整理好试卷，经监考员检查后方可退出考场。应试者出场时，不得将试卷带走。

5.应试者必须自觉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监考员管理。考场内保持安静，不准冒名替考，不准传递、抄袭、夹带，不准交头接耳，违者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6.如遇突发公共安全事件，应试者应在监考员统一指挥下，撤离考场。

